
集美大学教务处文件 

教务〔2011〕20 号 

 

关于组织 2010—2011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结束考试的通知 

 

各学院、各有关单位： 

 

期末统一停课复习考试时间定于2011年 6月 27日—7月 8

日进行，考试具体时间安排在每天上午 8：30—10：30、下午 2:30

—4：30、晚上 7：00—9：00 等三个时间段，原则上每门课程考

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请各学院认真组织本学期课程结束考试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学期的重新学习课程考试由开课单位按规定组织进

行；公共选修课由任课教师和开课单位组织学生在核定课时内完

成考试。 



二、根据教学安排，在期末统一停课复习考试时间内进行课

程设计和实习的班级，课程结束考试安排在 2011 年 6 月 27 日之

前进行（期末有安排课程设计和实习的班级见教务处主页-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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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7 周-20 周）。 

三、考试期间（包括课内完成考试的课程、重新学习课程、

公选课程等）各学院应配足考场巡视人员和监考人员，每个标准

考场（以一个自然班计）安排两位监考人员，由开课单位安排第

一监考人员并做好试卷的准备工作，由学生所在学院安排第二监

考人员（高职高专、专升本第二监考由承办学院安排）。巡视人

员和监考人员进入考场务必配带相关工作牌，工作牌由学生所在

学院发放。请各学院根据考试安排表及时通知监考人员和学生班

级。 

四、本学期全国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和全国大学英语四、六

级考试分别于2011年 6月 11日-12日和2011年 6月 18日进行，

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五、公共基础课考试时间详见附件一，其他课程由各学院在

考试时间段内自定（各个年级每个专业安排在期末统一考试时间

内进行的课程结束考试原则上不超过五门；其余课程安排在 6月

27 日之前进行，与“公共基础课考试时间”结合安排。除安排



课程设计、实习的班级外，2011 年 7 月 8 日原则上每个班级均

应安排考试。 

    六、考试地点分配如下: 

航海学院：海通楼、即温楼。 

轮机工程学院：育志楼。 

水产学院：08A（二、三、四楼）、水新综。 

生物工程学院：08A（一、五、六、七楼）、灿英楼。 

体育学院：新师楼四楼、09A、09B。    

财经学院：文津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 

教师教育学院：新师楼二楼、新师三楼 

工商管理学院：06B 

文学院：建发楼（除 0206、0208）二楼、三楼。 

美术学院：新师楼一楼。 

音乐学院：08C、08D。 

信息工程学院：克立楼。 

计算机工程学院：禹州楼三楼。 

机械工程学院：福东楼。 

政法学院：禹州楼四楼、五楼、建发楼 0206、0208、美岭 0210。 

工程技术学院：建发楼五楼（0501 不用）、美岭楼四楼、五楼、

文津楼六楼。 

理学院：禹州楼二楼、建发楼四楼。 



外国语学院：庄汉水楼、美岭楼二楼（除美岭 0210）、三楼。 

七、各学院应抓紧做好课程结束考试的安排工作。各公共课

教学单位应积极配合有关学院做好监考人员的安排工作。公共课

的试卷数量多，各教学单位应提早准备。对于在期末进行生产实

习、实验、课程设计的班级，各学生所在学院应尽早做好考试的

准备工作，并通知有关的教学单位做好试卷准备工作和安排第一

监考。 

八、《大学英语》考试，请外国语学院妥善安排好放音工作，

保证《大学英语》考试的顺利进行。 

九、各学院将期末考试（包括公共基础课）安排后，应及时

通知开课单位、任课教师、监考人员和学生班级。对学生只公布

期末考试时间、地点，不公布监考人员名单。各学院应将期末考

试安排输入电脑并将电子文档于2011年 6月3日前报教务处（用

EXEL，格式（请遵照样式，规范的教室名）见附件 2）。 

十、命题原则、试卷管理、考场管理、成绩管理等事项应严

格遵照《集美大学课程考核管理办法》、《集美大学考试违纪处

理办法》、《集美大学监考须知》、《集美大学考场规则》等执

行。对于考试范围广的课程应推行教考分离。期考前，各学院要

做好监考人员、学生的考前动员工作，重新组织有关工作人员学

习以上规定。做好学生考试纪律教育，要求学生携带有效证件参



加考试。监考人员应佩带监考证上岗，监考证由教师所在的学院

发放，如考前没带应及时向学生所在学院办公室借用。 

十一、试卷纸格式参考样式在教务处下载中心下载。 

十二、学生考前十分钟进入考场，由监考老师宣布考场纪律，

要求学生的复习材料放在规定的位置，提醒手机关机，并检查学

生的桌子是否清空，验明学生身份（检查学生证件），发考卷。

以上工作完成后方可开始考试。 

十三、考试必须做到真实、严格、公正。各学院、各有关单

位应认真安排好监考并加强考场巡视工作，加强从命题到成绩的

报送等整个考试过程各个环节的管理，做到万无一失。巡考人员、

监考人员应在本场考试结束后，认真填写试卷袋相关内容和《考

场情况登记表》。并将试卷袋交教学单位、《考场情况登记表》

交学生所在学院办公室。对考试中出现的违纪情况，各学院应及

时做好对考试违纪事件的查处和上报工作。考试违纪处理材料务

必于第三个工作日报教务处。 

十四、各门课程的成绩应严格按规定时间报送。期末考试结

束后，各学院应做好总结，总结报告于下学期开学第一周送交教

务处。对本学期学生的考试成绩均应书面告知学生家长。本学期

末和下学期初各教学单位要做好本学期的试卷复查和评析工作。 

十五、对期末考试期间校部机关干部的巡视安排另行通知。 

 



附件： 

1. 2010—2011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考试初排表 

2. 集美大学           学院 2010—2011 学年度第二学期 

                                    

 

 

 

 

 

 

 

 

 

 

                                  集美大学教务处 

  2011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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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                            2011 年 5 月 30 日



 


